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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成立晋城市能源产业“五个一体化”

融合发展工作专班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，市人民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工作部署，加快推进煤炭和煤

电、煤电和新能源、煤炭和煤化工、煤炭产业和数字技术、煤炭

产业和降碳技术“五个一体化”融合发展，推动能源产业高质量

发展，经市人民政府研究，决定成立晋城市能源产业“五个一体

化”融合发展工作专班（以下简称“专班”），作为推进能源产业

“五个一体化”融合发展工作日常议事协调机构。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成人员

组 长：陈望远 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

副组长：李俊强 市政府副秘书长

马树敬 市发展改革委主任

成 员：李 琳 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

原向东 市工信局副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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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振宇 市科技局副局长

王昌社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

焦金生 市生态环境局二级调研员

苏 文 市交通局三级调研员

申红卫 市应急局三级调研员

原前进 市能源局副局长

王 玮 国网晋城供电公司副总经理

程永新 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副总经理

夏正刚 兰花集团副总经理

李全孝 天泽集团总经理助理

专班办公室设在市发展改革委，负责专班的日常协调工作。

专班组成人员如有变动，专班办公室及时动态调整。

二、主要职责及任务

（一）工作职责

贯彻落实省、市能源产业“五个一体化”融合发展决策部署，

研究我市能源产业“五个一体化”融合发展工作方案和举措，统

筹指导全市能源产业“五个一体化”融合发展工作，协调解决工

作推进中的重点难点问题，推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。

（二）工作任务

1.制定能源产业“五个一体化”融合发展实施方案

（1）研究制定煤炭和煤电一体化、煤电和新能源一体化发

展实施方案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能源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工信局）

（2）研究制定煤炭与煤化工一体化发展实施方案。（责任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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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：市工信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科技局、市能源局）

（3）研究制定煤炭产业和数字技术一体化发展实施方案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能源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工信局、市应急局、

市科技局、市交通局）

（4）研究制定煤炭产业和降碳技术一体化发展实施方案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科技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工信局、市能源局、

市生态环境局）

2.谋划推进一批试点示范项目

强化项目支撑和示范引领，根据“五个一体化”战略方向和

我市现实基础，谋划推动一批重大引领示范项目，打造一体化融

合发展示范工程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工信局、市科

技局、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交通局、市应急

局、市能源局、国网晋城供电公司、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、兰

花集团、天泽集团）

3.积极争取上级政策支持

认真梳理推进能源产业“五个一体化”融合发展需国家、省

级层面支持的事项，加大沟通对接力度，全力争取上级政策支持，

进一步挖掘政策空间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工信局、

市科技局、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交通局、市

应急局、市能源局、国网晋城供电公司）

三、工作机制

（一）专班会议制度。专班不定期召开会议，听取能源产业

“五个一体化”融合发展工作情况汇报，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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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，协调推进工作落实。专班办公室根据工作需要和成员单位

提议召开会议，通报工作进展情况，落实有关事项，研究提出解

决具体问题的意见。

（二）台账管理机制。围绕能源产业“五个一体化”融合发

展重点任务，建立工作台账，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、具体工作

措施、工作成果和任务完成时限，做到任务明确、责任清晰、措

施有力、结果明确，确保各项工作不折不扣落实到位。

（三）定期调度机制。把能源产业“五个一体化”融合发展

作为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任务重要内容，坚持月调度、季通报，

并纳入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工作专项考核机制。

（四）督办落实机制。压实工作责任，按责任分工和时间节

点，建立督办机制。对工作落实不力、未按照目标要求和时间节

点完成任务的，限期整改到位；对落实到位、成效明显的，认真

总结经验，形成典型案例。

（五）工作联络机制。各成员单位确定一名联络员，负责与

专班办公室的日常联络工作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提高认识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、

市政府决策部署上来，把推进能源产业“五个一体化”融合发展

作为全市推进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建设，推动能源产业高质量

发展的重点工作来抓，凝聚合力、真抓实干，确保各项工作取得

实效。

（二）系统谋划，有序推进。要系统谋划工作，健全体制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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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，加强政策创新，有序推进各项工作。要示范带动、重点突破，

推动改革成效显现，“十四五”后期及更长时期要深化推广、巩

固提升。

（三）强化政策支持和引导。认真研究国家、省有关政策，

结合我市实际，充分借鉴其他地区政策举措，动态研究我市支持

能源产业“五个一体化”融合发展的政策举措。

（四）加强部门协调配合。发挥工作专班作用，加强统筹协

调，凝聚部门合力，统筹解决工作过程中的重大事项和问题。各

相关部门切实增强责任意识，强化工作协同，做好对接沟通，紧

密协同配合，积极推进各项工作取得成效。

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3 月 6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